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學校實驗(習)場所

安全衛生自我檢核重點

行政院勞工委員會中區勞動檢查所

所長 周登春

2008年3月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及人員

一、勞工安全衛生法第14條第1項：「雇主應依其事
業之規模、性質，實施安全衛生管理；並應依
中央主管機關之規定，設置勞工安全衛生組織
人員。」

二、勞工安全衛生組織，包括下列組織：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

1.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單位。
2.勞工安全衛生委員會。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管理及自動檢查辦法
第二條
本辦法所稱事業，依危害風險之不同區分如下：
一、第一類事業：具顯著風險者。
二、第二類事業：具中度風險者。

第二類事業：
政府機關（構）、職業訓練事業、顧問服務業、學術研究及服務業、教政府機關（構） 職業訓練事業 顧問服務業 學術研究及服務業 教
育訓練服務業之大專院校、高級中學、高級職業學校等之實驗室、試驗
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含試驗船、訓練船）。

第二條之ㄧ

事業單位應依下列規定設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單位（以下簡稱管理單位）：

二、第二類事業勞工人數在三百人以上者，應設直接隸屬雇主之一級管理
單位。

勞工安全衛生人員，包括下列人員：
1.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2.勞工安全管理師。
3.勞工衛生管理師。
4 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

勞工安全衛生人員

4.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

僱用人數未達最低僱用勞工人數者，應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
主管。但其人數未滿30人者，得由事業經營負責人或其代理
人擔任。

僱用人數在一百人以上者，應置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但業
務主管具有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資格時，得由其兼任之。」

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

(1)僱用人數在100人以上者，應使擔任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
管者接受甲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2)僱用人數在30人以上未滿100人者，應使擔任勞工安全衛
生業務主管者接受乙種勞工安全衛生業主管安全衛生教育
訓練。

(3)僱用人數未滿30人者，應使擔任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者
接受丙種勞工安全衛生業務主管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第一項人員，雇主得以具有勞工安全管理師、勞工衛生管理師
或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員資格者擔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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勞工安全衛生法所稱之勞工，係指實際受僱從事工作
獲致工資者；大專院校之研究生，是否為本法所稱之
勞工，應依上述規定並依事實認定之。

適用對象與人數計算

一.大專院校之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或試驗工場適用勞工安全衛生法。凡
受僱於該工作場所從事工作獲致工資者，不論其職稱，工作間長短及專職或
兼職 均屬勞工安全衛生法所稱之勞工兼職，均屬勞工安全衛生法所稱之勞工。

二、至於受聘從事教學研究之教授，教學需要在該等場所進行教學實驗，既屬
職業上之需要，為保障其工作安全與健康，爰認定為本法之勞工

有關大專院校實驗室、試驗室、實習工場、試驗工場之
勞工安全衛生組織人員設置標準，其勞工人數之計算，
以同一校區內各實驗室、試驗室、實驗工場或試驗工場
之具有勞雇關係之人數合併計算。

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一、勞工安全衛生法第23條：「雇主對勞工應施以
從事工作及預防災變所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
訓練。
勞工對於第一項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有接受
之義務。」。

二、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第15條：「雇主對
工作場所急救人員，除醫護人員外，應使其接工作場所急救人員 除醫護人員外 應使其接
受急救人員教育訓練。」。

三、勞工安全衛生教育訓練規則第16條：「雇主對
新僱勞工、或在職勞工於變更工作前，應使其
接受適於各該工作必要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有害作業主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有機溶劑作業主管。

鉛作業主管。

四烷基鉛作業主管。

缺氧作業主管。缺氧作業主管

特定化學物質作業主管。

粉塵作業主管。

高壓室內作業主管。

潛水作業主管。

一、吊升荷重在三公噸以上之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二、

危險性機械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危險性設備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危險性設備操作人員之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一、鍋爐操作人員。
二、第一種壓力容器操作人員。
三、

一、小型鍋爐操作人員。
二、荷重在一公噸以上之堆高機操作人員。
三、吊升荷重未滿三公噸固定式起重機操作人員。
四、
六、使用起重機具從事吊掛作業人員。

特殊作業安全衛生教育訓練：

七、‥‥‥
十一 ‥‥‥。
十二、潛水作業人員。
十三、 ‥‥‥。
十四、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人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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體格檢查及

健康檢查制度健康檢查制度

定期健康檢查時機

年滿65歲以上者，每年檢查一次。

年滿40歲以上未滿65歲者，每3年檢查一次。

未滿40歲者，每5年檢查一次。未滿40歲者，每5年檢查一次。

特別危害健康作業
1.高溫作業。

2.噪音作業。

3.游離輻射作業。

4.異常氣壓作業。

5.鉛作業。.

6.四烷基鉛作業。

7.粉塵作業。

8.有機溶劑作業。

9.製造、處置或使用特定化學物質之作業。

10黃磷之製造、處置或使用作業。

11 聯吡啶或巴拉刈之製造作業。

作業前、中、後

自動檢查、檢點事項自動檢查 檢點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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安全衛生工作守則

參酌下列事項定之：

一、事業之勞工安全衛生管理及各級之權責。

二、設備之維護及檢查。

三、工作安全及衛生標準。

四 教育及訓練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內容

四、教育及訓練。

五、急救及搶救。

六、防護設備之準備、維持及使用。

七、事故通報及報告。

八、其他有關安全衛生事項。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得依事業單位之實際需要，

訂定適用於全部或一部分事業，並得依工作性質、

規模分別訂定，報請檢查機構備查。

事業單位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其適用區域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報備

事業單位訂定之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其適用區域

跨二以上檢查機構轄區時，應報請中央主管機關指

定之檢查機構備查。

安全衛生工作守則備查資料登錄訊息網址：

http://insp.cla.gov.tw/wrinfo/wrinfo.aspx

建立事故處理制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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工作場所有立即發生危險之虞時，應立即停止作業，
使勞工退避至安全場所。

對勞工避難、急救等設備應依勞工安全衛生法有關
規定辦理。

對於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時，應即採取必要的對於工作場所如發生職業災害時 應即採取必要的
急救、搶救措施，並辦理職業災害調查、分析並研
擬今後防範對策及做成紀錄。如屬重大職業災害並
應於二十四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

指定之事業，應依規定按月填載職業災害統計月報
表，報請檢查機構備查。

勞工安全衛生法第28條規定：「事業單位工作場
所如發生職業災害，雇主應即採取必要急救、搶
救等措施，並實施調查、分析及作成紀錄。事業
單位工作場所發生左列職業災害之一時，雇主應
於二十四小時內報告檢查機構：
1.發生死亡災害者。
2.發生災害之罹災人數在三人以上者。
3.其他經中央主管機關指定公告之災害。

職業災害統計

中央主管機關指定之事業，雇主應按月依規
定填載職業災害統計，報請檢查機構備查。
(勞安法第29條) 建立承攬管理制度

承攬管理危害因素告知

事業單位以其事業招人承攬時，其承攬人應就承攬
部分負本法所定雇主之責任；原事業單位就職業災
害補償仍應與承攬人負連帶責任。再承攬者亦同。

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交付承攬時應於事前告知承攬人有關其事業工作環
境、危害因素暨勞工安全衛生法及有關安全衛生規
定應採取之措施，承攬人就其承攬之全部或一部分
交付再承攬時，亦應將前述事項告知再承攬人。

建立承攬管理制度

原事業單位與承攬人等共同作業應採取之措施

１設置協議組織

２工作之連繫與調整

３工作場所之巡視３工作場所之巡視

４相關承攬事業間之安全衛生教育之指導與協助

５其他為防止職業災害之必要事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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機 械 安 全 防 護機 械 安 全 防 護

旋轉機械之捲夾點

在旋轉機械之捲夾(入)點，如未經安全防護且操作人員不小心，
其身體部份容易被捲進去而發生相當嚴重災害。例如 : 紡織
機、整經機、輥軋機、彎曲機、輥光機、印刷機、造波形機、
壓花機、進料機或送料機等均具有危險之捲入點。

電氣安全電氣安全

資料僅供參考

二、絕緣二、絕緣
電氣設備應採用符合國家標準之規
格並依規定施工；防止電氣線路或
設備遭受外來因素破壞其絕緣性能

裸露帶電部分有接觸之虞時，應施
以絕緣被覆如橡膠套、絕緣膠帶等
加以保護使用絕緣毯

接近架空高壓裸電線作業時，於高
壓線上加裝防護線管

開關箱底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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停電作業

須明確範圍，懸掛

「停電作業中禁止

操作」警告標示牌，

切斷電源並施以開

關加鎖安全措施

開關加鎖

懸掛警告牌

停電作業中
禁止操作

五、安全保護裝置五、安全保護裝置

安全保護裝置泛指一切施加於電路或設備上
之保安裝置，其目的主要在於發生漏電時，
能自動偵測出漏電而啟斷電路或發出警報訊
號 一般常見之漏電斷路器 漏電警報器號。一般常見之漏電斷路器、漏電警報器，
及裝設於交流電焊機上之自動電擊防止裝置
等。

此外，低電壓、雙重絕緣、非接地系統、直
流或高頻…等等，亦是防止感電災害的做法。

那些用電設備、電路那些用電設備、電路
需裝設漏電斷路器？需裝設漏電斷路器？

建築或工程興建之臨時用電設備。

公共浴室等場所之過濾或給水電動機分路。

辦公處所、學校和公共場所之飲水機分路。

住宅場所陽台之插座及離廚房水槽一 八公尺以內住宅場所陽台之插座及離廚房水槽一‧八公尺以內
之插座分路。

住宅、辦公處所、商場之沉水式用電設備。

裝設在金屬桿或金屬構架之路燈、號誌燈、廣告招
牌燈。

其他潮濕場所之用電設備或線路等比照辦理。

危 害 通 識

藥品櫃使用安全 緊急充淋設備設置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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水.電.氣3合1--OK?

沖淋設備旁設置插座、飲水機及電源線 廢溶劑內容物不明---是否相容??

廢溶劑存放區應注意---不相容性危害

一、勞工安全衛生法第七條第一項：雇主對於經中央

主管機關指定之作業場所應依規定實施作業環境

測定；對危險物及有害物應予標示 並註明必要

法令依據法令依據

測定；對危險物及有害物應予標示，並註明必要

之安全衛生注意事項。

二、危險物及有害物通識規則。

(勞委會81.12.28訂定，96.10.9修正)

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危險物及有害物通識規則

一、目的：提供危害物質的資訊，以建立良好的化
學物質管理體系及應變能力，保障勞工、
廠區和民眾的安全，以達到防災的效果。

二 重要內容 (一)適用範圍二、重要內容：(一)適用範圍
(二)標示
(三)物質安全資料表 (MSDS)
(四)配合措施1.危害通識計劃書

2.危害物質清單
3.危害通識教育訓練

危險物及有害物之標示危險物及有害物之標示

名 稱：甲 苯
主要成份：甲 苯
危害警告訊息：1.高度易燃

2.刺激眼睛、皮膚、呼吸系統
3.長期吸入有害

圖式種類：3(易燃液體)

3.長期吸入有害
危害防範措施：1,置於陰涼且通風良好處，

緊蓋容器
2.遠離火源，容器接地
3.配戴護目鏡、口罩及防滲手
套

製造商或供應商： 1.名稱
2.地址
3.電話

※更詳細的資料，請參考物質安全資料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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物質安全資料表物質安全資料表(M(MSDS)SDS)格式格式

一、物質與製造商資料。 九、物理及化學性質。

二、成分辨識資料。 十、安定性及反應性。

三、危害辨識資料。 十一、毒性資料。

四、急救措施。 十二、生態資料。

五、滅火措施。 十三、廢棄處置方法。

六、洩漏處理方法。 十四、運送資料。

七、安全處置與儲存方法。 十五、法規資料。

八、暴露預防措施。 十六、其他資料。

呼吸防護具之功能分類呼吸防護具之功能分類

呼

淨氣式

無動力

複合

動力

粒狀物

兼用式

氣狀物

機械、靜電

化學反應
吸收

功能
簡介

呼
吸
防
護
具

複合式

供氣式

動力

輸氣管面罩

複合

自攜呼吸器

輸氣管+(無動力淨氣/SCBA)

O2－18﹪

滅火器置放

ENDEND


